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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报道，“从去年开展‘严打’斗争至今，江苏镇江市人民

检察院主诉检察官所办案件定性准确率、证据采信率和开庭

胜诉率均达100%，一大批大案要案均以最短时间提起公诉，

使犯罪分子全部依法受到严惩”！ 由于没有一个检察院的同

志出来就此发表一下高见。所以，作为一名律师，我想我有

必要站出来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否则，人们会以为我

们江苏镇江的同行们都罢工了，或者以为我们律师个个都是

饭桶！这对于我们律师，实在是个极大的讽刺和中伤！ 为什

么检察院能够每诉必胜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

法律，严格的说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他们提供了制

度性的保障！ 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 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：“ 在宣告判决前，人民检察院要

求撤回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

由，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”。这是司法解释的文字叙述。

但我有必要向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涵义：哪位检察官

在开完庭之后，如果对案件的结果拿不准，那他就会向法院

打听结果，结果不妙的话，他就会申请撤诉；即使那位检察

官健忘，那也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的法院在判决结果作出之前

一般会征求他的意见：谁叫咱检察院还肩负着监督法律实施

的神圣使命呢！这么一征求，结果那么就不言而喻了！因此

，从理论上说，我们的法院完全可以让检察院保持0%的败诉

记录！。 我之所以能够作出以上的解释，并不是我在法学院



的图书馆或教室里比别人多学了点什么，而是我在执业的生

涯中有过这么一次痛苦的、至今耿耿于怀的经历：2002年3月

，我接手了一单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。案中指控犯罪

的所有证据中，唯一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证据

就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所作的“口供”。接手此案后，在经过

认真的阅卷、调查之后，我心想，这案件要是检察院也能胜

诉，那真是神了。 结果不出所料，开庭不到十分钟，犯罪嫌

疑人就以“口供”中的“事实”证明了“口供”的不真实犯

罪嫌疑人“翻供”了！于是，检察官马上以“证据有所变化

”为理由，向法官们建议休庭，并立即得到的允许。自始至

终，我没开过口！ 离法定审理期限快到了，我于是打电话去

询问开庭的事情。得到的答复是检察院撤诉了。我当时想，

一句话不用说，一个案子就胜诉了。真是大千世界，无奇不

有啊！因为根据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所学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

诉的前提条件是“犯罪事实已经查清，证据确实、充分”！ 

虽然那时老师没有提到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也

没有规定检察院撤诉的问题。但根据我的理解，检察院撤诉

，就意味着案件以被控方的胜诉而终结。因为“任何公民不

得因为同一事实与罪名，受到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的追诉”

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。 然而

，过几天，当我把这个“好消息”告诉犯罪嫌疑人家属时，

家属告诉我，犯罪嫌疑人已被取消取保候审（犯罪嫌疑人本

是取保候审的），重新抓回看守所；公安局已向其发出了《

逮捕通知书》，罪名是“虚开增值税发票”⋯⋯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